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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9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 

 
就馬逢國議員 “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”議案  

提出的修正案  
 

  繼 2021年 9月 24日發出立法會CB(3) 1002/20-21號文件後，謹請

議員注意，立法會主席已批准，若劉國勳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，

姚思榮議員可修改其修正案。  
 

2.  為節省用紙，秘書處只會透過電郵發放以下資料予議員

參閱︰  
 

(a) 載有議案及其修正案所有可能產生的情況的一覽表

(並無措辭 )(只備中文本 )(附錄 1)；  
 

(b) 經修改修正案的標明文本 (只備中文本 )(附錄 2)；及  
 

(c) 經 修 改 修 正 案 的 簡 略 分 析 ， 以 協 助 議 員 理 解 有 關

修正案的重點 (只備中文本 )(附錄 3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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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謹請議員注意，所有就這項議案發出的通告會在立法會

網站登載。  
 
 

 立法會秘書  
 
 
 
 

(韓律科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  

 
 

“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”議案  
(共 4個可能出現的情況) 

 
請議員注意︰ (a) 第一層次經修改修正案，以陰影標示 

(b) 以下陰影部分的 1個情況的經修改修正案措辭載於附錄 2 
 
1.  原議案 – 馬逢國 
 

 
修正案 

(共 2項) 
 

 
經修改的修正案 

(共 1項) 

2. 第 1項 
 
 劉國勳 
 

 
 
 

3. 第 2項 
 
 姚思榮 
 

共 1項 
 
4. 劉國勳 + 姚思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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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9月 29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“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”議案  
 

(以下所列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) 
 
4. 經劉國勳議員及姚思榮議員修正的議案  
 
香港一直是中西文化匯聚之地；中央政府在 ‘十四五 ’規劃中，首次提

到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；為掌握這個新定位帶來的

機遇，本會促請特區政府除了繼續現時的工作 (包括持續提升文化硬

件和軟件發展、促進文化交流、增辦文化藝術盛事、發展藝術科技、

培育本地文化藝術人才、推動保育及活化文化遺產，以及依法保障

香港的藝術創作和表達自由等 )外，還應採取以下措施，促進香港發

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：  
 
政府架構方面－ 

 
(一 ) 設立 ‘文化、體育及旅遊局 ’，以提升文化藝術發展的政策層

次，並為香港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增設文化推廣的職能； 
 
財政支援方面－ 

 

(二 ) 設立專項的 ‘藝術交流發展基金 ’，以進一步支援藝術交流活

動，並為贊助文體活動提供稅務優惠；  
 
政策措施方面－ 

 

(三 ) 制訂更積極的產業政策，以加大力度支援文化創意產業發

展，特別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面，特區
政府應加強與內地和澳門合作開發嶺南文化的內涵、設立
大灣區文創產業統籌機制和文創知識產權統一資料庫、成
立大灣區國際文創知識產權交易中心，並與內地商討將部
份文創項目的審批權由中央下放至廣東省；  

 
(四 ) 制訂 ‘友善文體交流 ’的出入境政策，簡化相關人員來港的工

作簽證安排和檢疫程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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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 ) 透過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》，向內

地當局爭取進一步放寬香港文藝界進軍內地市場的審批程

序，以期為文藝界爭取更多展演及製作機會；  
 
(六 ) 加強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的文化交流和合作，併船出海，共

同打造大灣區城市群的新文化面貌；及  
 
(七 ) 在教育系統落實一體多元的文化政策，以加強中華優秀文

化的教育和學習體驗，從而加深學生對傳統文化的認知及

提升他們的文化素養，達至培訓文化人才的長遠規劃，以期
向世界展示真實、立體、全面的中國，講好中國故事；及  

 
(八 ) 因應國家文化和旅遊部於《粵港澳大灣區文化和旅遊發展

規劃》中提倡 ‘文旅融合、互促發展 ’，更新《香港旅遊業發

展藍圖》，並與內地相關部門制訂合作機制及落實發展具體

項目的時間表，以促進文化交流。  
 
註： 劉國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

 
 姚思榮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。 

 
 



  
 
 
 
 
 

“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”議案  
 
議案動議人  ︰ 馬逢國議員  
修正案動議人  ︰ (1)劉國勳議員及 (2)姚思榮議員  

 
就第 1 項修正案獲得通過，第 2 項修正案動議人的意向  

 
第 2 項修正案  (姚思榮議員 ) 
情況  
編號 # 情況  處理修正案的意向  

4 若劉國勳議員
的修正案
獲得通過 
 

在 此 情 況 下 ， 姚 思 榮 議 員 會 提 出 經 修 改
修正案。 
 
在其經修改修正案中，他會保留原修正案的
內容，亦會作出必要的行文修改。  
 
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# 情況編號與附錄 1 所列編號相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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